（一） 服务需求
（1）服务明细
	序号
	种类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4]出具鉴定结论时限（日历天）
	送达正式报告时限（日历天）含出具鉴定结论时限
	数量
	单位

	1
	涉案需要的车辆安全技术性能鉴定
	5
	7
	200
	[bookmark: OLE_LINK7]次

	2
	车速鉴定（包含路面痕迹、视频）
	5
	7
	130
	次

	3
	外观痕迹物证鉴定
	5
	7
	870
	次

	4
	机非属性鉴定
	5
	7
	200
	次

	5
	法医毒物鉴定（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2
	3
	300
	次

	6
	法医临床鉴定（损伤程度鉴定）
	5
	7
	60
	次

	7
	法医病理鉴定（尸表检验）
	5
	7
	80
	次

	8
	法医病理鉴定（尸体解剖）
	5
	7
	6
	次

	9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车辆EDR/VDR数据读取）
	5
	7
	5
	次

	10
	道路交通事故信号灯指示状态鉴定
	5
	7
	3
	次

	注：
1、以上时间从采购人办案部门委托之日起计算，如遇重特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涉外及采购人认为紧急的其他特殊情况，投标人需在采购人另外要求的时限(具体时限以采购人的办案部门要求为准)内完成。
2、按委托单提交次数为准，不同类别的鉴定项目需分别委托；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3、本项目采购预算为81万元/年，投标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采购预算价及最高限价，分项报价自行拟订，如服务费用超出合同约定总价款，则超出部分采购人不予支付，合同期结束时如服务费未超出合同价，则按单价司法鉴定服务种类单价*数量据实结算。


（2）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关检验鉴定，如遇重特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涉外及采购人认为紧急的其他特殊情况，投标人需在采购人另外要求的时限（具体时限以采购人的办案部门要求为准）内完成。
2、必须具备24小时内完成鉴定报告并送达受委托单位的能力。
3、人员要求：
①根据江西省司法厅《赣司规字［2020］2号》文件，“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包含：车辆技术安全技术状况鉴定、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车辆速度鉴定、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等，日常交通事故痕迹鉴定必须2名有全项资质的鉴定人到场鉴定，业主单位管辖区域每天同时不同地发生2起以上交通事故概率较高，所以供应商必须提供车辆痕迹鉴定人员全项资质人员至少4人，每位鉴定人员执业范围必须包含车辆技术安全技术状况鉴定、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车辆速度鉴定、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严禁临时聘用或者外聘不具备资质辅助人员到现场取证。（响应文件中提供司法鉴定人员花名册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执业范围为：“痕迹（限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或包含以上全项，否则视为不响应作无效投标处理）。
②供应商需具备1名有鉴定及沟通能力较强的车辆鉴定项目负责人，负责与采购人办案民警对接日常案件信息，回复采购人办案过程中的鉴定相关咨询分析，并及时解决采购人案件鉴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该负责人需持有车辆鉴定全项范围的司法鉴定人证，即执业范围为：“痕迹（限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或包含车辆技术安全技术状况鉴定、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车辆速度鉴定、交通事故痕迹物证综合鉴定；（提供人员《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否则视为不响应作无效投标处理）。
③供应商需具备2名法医临床及2名法医病理鉴定人员。
4、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刑事案件等程序相关规定，鉴于采购人本着及时送检，确保检材避免受温度等外在条件影响，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节约开支，降低送检人员路途风险，投标人应承诺具备全天候24小时随时接受检材条件，遇特殊需要，能及时派鉴定人员到达采购人指定的事故现场协助民警固定证据。为提高采购人办案效率及降低办案民警送检血液样品路途风险，成交供应商需承诺中标结果公示后60个自然日内在距采购人单位地址所在地300公里内（含300公里）(以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或北斗地图路线图为准），设立完成经司法鉴定主管部门批准登记的工作对接场所，特殊案件能满足24小时内完成鉴定报告送达采购人。合同签定前采购人到成交供应商设立的工作对接场所进行核实，如未设立工作对接场所距离采购人单位的汽车车程距离超过300公里内（含300公里）的则视为虚假响应采购文件，取消其中标资格，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成交供应商必须全程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采购人关于保密等要求提供服务，对于管理不当、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造成服务项目泄密或造成其他负面影响负法律责任，并成交供应商就造成采购人的损失另行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20%，采购人可单方解除合同，同时保留追究成交供应商及其服务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安全及质量保证
1、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可以采购笔记、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清晰，记录的文本或者音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
2、应当制定项目服务方案、人员管理、设备管理、检测数据管理、财物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制度并严格执行。
3、质量保证措施
①司法鉴定工作依据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②鉴定报告的内容齐全、分析合理、结论准确；
③司法鉴定文书的制作应当符合统一规定的司法鉴定文书格式。
[bookmark: OLE_LINK187][bookmark: OLE_LINK186][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6、成交供应商从接收血样到理化室检验全过程以及检验鉴定操作台和血样检测电脑显示器要提供多相位的无死角的视频监控，不得变更相位，便于采购人依法调取监控数据，所有视频监控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12个月。（提供承诺函）
[bookmark: OLE_LINK179][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0]7、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标准对于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用的标准溶液，每三个月配制一次。
8、酒驾查获过程中，如果遇到吹气数值在80mg/100ml标准上下的情况，血液检测要按照GB/T42430-2023《血液、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检验》严格实施，并在实验室收到血样后立即开展鉴定工作，且成交供应商要做5次检测，共10份数据后确定结果并附在鉴定意见中。
9、采血服务严格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执法人体血液采集技术规范》（GA/T1556-2019）实施。
10、血样保存期间应严格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执法人体血液采集技术规范》（GA/T1556-2019）实施，全程录音录像，不得中断，确保检材的同一性并不被污染。
11、司法鉴定项目涉及数据采集与处理，成交供应商应遵守《国家网络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